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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前次为子公司担保事项并重新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前次为子公司担保事项并重新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终止后重新招标，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倍杰特（喀什市）水务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倍杰特”）履行原《喀什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BOT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原《BOT特许经营协议》”）提供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担保事项也随之终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6日、

2024 年 12 月 6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24-055）、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2024-058）。 

同时，公司积极参与了喀什市水利局对本项目调整后的重新招标，并于2025年4月19日

收到本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132,607.44万元，特许经营

期限30年，由喀什倍杰特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并与喀什市水利局签署新《喀什

地区喀什市城北供水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及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BOT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

称“新《BOT特许经营协议》”）。 





 

 

 

3、保证担保的期限 

本担保自新《BOT特许经营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新《BOT特许经营协议》履行完毕

之日终止。 

4、保证责任的承担 

在本担保函下新《BOT特许经营协议》存续期间内，如被担保人不能按照新《BOT特许经

营协议》中相关条款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 

5、权利方的转让或变更 

权利方将新《BOT特许经营协议》转让或变更至第三方的，需另行经过担保人的书面同

意。 

6、主协议的变更 

新《BOT特许经营协议》发生变更时，需另行经过担保人的书面同意。 

四、累积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44,000万元（包含公司对子

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第三方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12月31日数据）的29.66%;累计担保总余额为3,013.02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12月31日数据）的比例为2.03%。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